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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项目来源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依托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着力打造“暖城多味”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标准化生产、科学化管理和品牌化运营，推动鄂尔多斯牛羊肉、南美白对虾及碱地米等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助力乡村振兴和农牧民增收。
2025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与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准格尔羯羊”“准格尔糜米”标准体系规划项目》技术服务协议，以推动准格尔旗羯羊标准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行编制。按照覆盖全域、突出重点、亟需研制、储备培育的研制思路，确定《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规范》团体标准研制项目。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
[bookmark: _Toc12761]主要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准格尔旗农牧局。
主要起草人员：
二、标准制定的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羊肉产业线上渠道占比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据市场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羊肉市场线上渠道销售额占比高达45%。电商平台如京东生鲜、天猫超市等纷纷推出羊肉产品专区，通过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方式扩大销售渠道。
准格尔羯羊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已跳出“产地自销”阶段，形成“高端餐饮+社区零售+直播电商”三线并行格局，特别是通过授权准格尔旗矿区生态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农乡丰商贸有限公司、内蒙古真涮美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红旗人供销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四家生产加工企业使用“准格尔羯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格尔羯羊”地标产品销售总额达到1255万元。内蒙古漫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抖音、天猫、京东、盒马等线上渠道销售准格尔旗羊肉，大力打造“碱滩羊”“梁峁山羊”电商品牌，2023年销售额达到2300万元，2023年12月-2024年9月期间，累计销售羊肉产品达1800万元。品牌通过授权企业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均显著提升。
尽管，准格尔旗政府层面非常重视羯羊品牌建设，但准格尔旗羯羊品牌推广力度不足，市场影响力有限，制约了产业价值的提升。虽然“准格尔羯羊”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但在品牌推广方面的投入不足，宣传渠道单一，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高，市场影响力有限。内蒙古真涮美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准格尔旗首家构建“养殖+屠宰+精细化分割+牛羊肉保鲜+电商直播+冷链”一体化产业链的企业，其发展模式对提升产业附加值意义重大。然而，类似的企业在准格尔旗还比较少，品牌推广的整体力度不足，导致“准格尔羯羊”品牌在区内外市场的影响力有限。
随着人们对营养健康产品需求的提高，高品质、多营养的羊肉越来越受到青睐，为了确保羯羊肉及制品的网络交易，从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的基本要求、产品质量、信息展示、广告宣传、销售服务、售后服务、投诉处理、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服务改进与评价等方面进行规范，研究制订《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规范》团体标准，以规范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的质量、广告宣传、销售服务提供依据，促进准格尔羯羊产业健康发展。
三、编制过程
（一）前期研究，分析项目可行性
[bookmark: _Hlk163396434][bookmark: _Hlk163481957]自项目下达后，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与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技术骨干，形成标准编制组。编制组进行了详细的文献梳理及资料收集工作，分析了准格尔旗羯羊产业情况及标准化发展现状，整理了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确定了开展《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规范》团体标准研究的可行性。
（二）标准立项
为加快推进自治区羯羊产业发展，按照覆盖全域、突出重点、亟需研制、储备培育的研制思路，将《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规范》列入团体标准研制项目计划。
（三）成立标准起草组，开展工作
2025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确立了推进“准格尔羯羊标准体系规划”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其中，对制定《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规范》团体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成立了标准起草组。
标准起草组经过多次会议研讨，依据准格尔旗羯羊产业现状，并对相关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出了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草案，通过多次科研院所、企业等研究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标准
2025年11月，内蒙古质量标准院向准格尔旗农牧局、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组整理专家意见和建议，修改标准内容，形成标准送审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写内容与格式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主要遵循了科学性、适用性、实用性原则。
（一）科学性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组认真梳理了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及准格尔旗政府对羯羊产业的扶持政策及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同时调研羯羊肉加工、销售企业了解羊肉及制品加工、销售流程；对标准起草内容广泛征求意见充分研讨；上述工作的开展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
（二）适用性
为了提高该标准的适用性，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向企业和科研院所广泛征求意见，按照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并组织召开审查会。另外，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准格尔旗羯羊产业的特点，保证标准在实施过程中的适用性。
（三）实用性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了解、分析了准格尔旗羯羊产业发展现状，结合准格尔旗农牧业产业特点及发展趋势开展标准制定。多次与 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对接，对标准进行多次修改，保证了标准的实用性。
[bookmark: _GoBack]
五、标准的制定依据和主要内容
（一）依据来源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以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为依据起草本文件。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中的基本要求、产品质量、信息展示、广告宣传、销售服务、售后服务、投诉处理、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销售的经营活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引用的国家标准3项，引用文件均已进行查新。
3.术语与定义
主要对准格尔羯羊肉及制品、网络交易营销及信息展示等术语进行界定。
4.基本要求
对网络交易营销的原则、网商的经营活动及遵守的规则进行要求。
5.产品质量
本部分主要对羊源的要求、羊肉及制品的感官、理化及安全指标进行规定。
6.信息展示
主要对商品名称、图片展示、质量状况、产地信息、价格信息、包装、贮存、保质期及运输进行规定。
7.广告宣传
本部分对广告的表现形式及宣传业务工作进行规定。
8.销售服务
主要对接单、发货、售后等服务进行规定。
9.投诉处理
主要对投诉与纠纷解决机制、商家的赔偿责任进行规定。
10.知识产权与品牌建设
本部分主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品牌意识、品牌推广及维护等进行规定。
11.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主要对食用的羊肉及制品质量进行评价，建立评价应用机制，并定期分析投诉记录，明确产品销售服务方案。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无任何重大意见分歧。若审定过程中出现需要修订完善的部分，需由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和修改。
七、其他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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